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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洗禮 

Ａ．一般的洗禮 

 1. 名稱方面： 

1.1 在某次洗禮聚會若有教牧同工轉會或信徒轉會時，該聚會應

稱之為「香港宣教會聯合洗禮/轉會禮」，以表示轉會儀式

等同洗禮之被受重視。若某次洗禮聚會沒有轉會者，則只需

列出「香港宣教會聯合洗禮」。 

1.2 在聚會中掛在大禮堂前之橫額、影集體相用之橫額、及程序

表封面應清楚列出以上屬某類聖禮之名稱。 

 2. 有關兒童奉獻禮方面： 

2.1 由於兒童奉獻禮之性質跟洗禮及轉會禮不同，加上時間緊

迫，故沒有必須在聯合洗禮/轉會禮聚會中施行。 

2.2 建議兒童奉獻禮交由各堂自辦，請堂主任主持。 

 3. 是否需要在「接納」時考問新會友是否接納本會「會章」？ 

3.1 有些堂會在洗禮班中會教導信徒瞭解「會章」，但有堂會卻

慣在信徒受洗之後才送給其一本「會章」，不同堂會有不同

之做法。由此，若在「接納」時設此一考問，各堂必須要求

各信徒預先看一次才可接受洗禮/轉會，此舉看來很不容易

達成。 

本會立場：不需增加考問新會友是否接納本會「會章」 

4. 曾受兒童洗禮者，在長大後清楚信主，並有意歸入本會，是否需

要接受洗禮？ 

本會立場：本會立場不接納兒童洗禮。凡信徒清楚信主，十六歲

起可開始接受洗禮加入本會。13-15歲期間，在別會

已受洗者可酌情接納其行轉會禮，毋須再受洗。 

5. 曾在天主教會中受洗，當歸信基督教並申請加入本會，是否需要

再接受洗禮？ 

本會立場：本會之救恩論與天主教不同，故加入本會須再接受洗

禮。這情況與領聖餐者之資格類同，本會不接納信仰

不同者同領主餐，同樣地，本會亦不接受天主教之洗

禮。此外，信奉耶和華見証人，安息日會等被稱為基

督教異端者，歸信本會正統信仰後亦須再受洗。其他

情況，由各堂牧者定奪，關鍵在乎其信仰是否與本會

相符為標準。 

 6. 灑水禮儀式 

6.1 受洗者來到牧師面前。 

6.2 牧師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舉手提名為受洗者祝禱。 

6.3 襄禮為牧師拿洗禮盤及咪，另一襄禮則拿毛巾協助受洗者拭

面。 

6.4 牧師一次灑水予受洗者額上。 

6.5 禮成後，受洗者返回座位。 

備註：六十歲以上、傷殘者或身體不適者應接受灑水禮。 

 7. 洗禮儀式 

7.1 浸禮方式：仰臥式 

7.2 浸禮之正確姿勢： 

受洗者下到浸池，站在牧師旁，面側向會眾。牧師舉手奉聖

父聖子聖靈之名及提名為受洗者祝禱；牧師以右手按著受洗

者之肩膊，為使受洗者身體平衡；受洗者可雙手執著牧師之

左手/或牧師執著受洗者之祈禱手，右腳稍微提升，身向後

臥，保持自己身體穩固及放心地由牧師協助全人浸在水中。

水禮完畢，牧師協助受洗者出離水面，禮成。禮成後，牧師

給予受洗者面巾後即離開浸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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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聯合洗禮(接納)內容 

8.1 宣讀宣教會信仰 

一、聖經是神所默示，為我們信仰及生活實踐之最高權威。 

二、神是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永生之神。 

三、聖子耶穌基督及童貞女藉聖靈感孕而生，有完全之神性

與人性，惟完全無罪，祂為罪人死於十字架上，葬後三

天復活，升天，坐在父神右邊，將以其大能與榮耀再臨，

審判並管理世界，使得救的人復活享永生，失喪之人復

活受永刑。 

四、聖靈是三位一體中之一位，其工作乃使人知罪，將基督

真理啟示世人，使人因信稱義重生，又得以成聖。 

五、神照自己的形像造人，世人違背神命，犯罪墮落，靈性

腐敗，須要重生。 

六、人之得救是本乎恩亦因著信。神之恩是藉基督在十架流

血代死，為人贖罪；人之信必須認罪悔改，接納基督為

救主，與神和好。 

七、凡在基督教會內之信徒，在靈裏皆合而為一；藉著聖靈

之交通，彼此代求；信心之祈禱，必蒙成全。 

8.2 教牧及信徒加入本會守則 

(一) 教牧同工轉會 

1. 你是否願意轉會成為本會的教牧同工，忠心地牧養

神所託付你的群羊，關心並教導他們在基督裡不斷

長進。 

2. 你是否願意積極地鼓勵會友實踐基督的大使命，推

廣福音聖工，努力維持教會的聖潔與合一。 

3. 你是否願意作群羊的榜樣，凡事以身作則，帶領會

眾，各按各職以建立教會，榮耀主名。 

 (二) 信徒轉會 

1. 你是否願意轉會成為本會會友，忠心地投入教會的

聚會，追求靈命長進。 

2. 你是否願意在信仰與生活的實踐上，盡上信徒的本

份，無論在傳福音、為主作見証、教會的事奉和金

錢的奉獻，作一個忠心的會友（好管家）。 

(三) 受洗會友 

1. 本堂會友必須謹言慎行，導守主道，常赴本堂聚

會，追求靈命長進。 

2. 本堂會友既蒙主救贖，即當廣傳福音，盡力為主作

見證，領人歸主；更當努力在教會參與事奉，推廣

福音事工。 

3. 本堂會友當盡本份循主恩佑，盡力奉獻金錢，以使

會務經費充足，達成教會自養之目標，使聖道廣

傳，榮耀神。 

4. 本堂會友應關心教會會務及其他肢體，及出席會友

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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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臨終洗禮 

注意事項: 

1. 可由牧師或傳道施行。 

2. 此項洗禮須以領洗者本身表明其心意時，始可施行。 

3. 若病重，不能表示心意，必須由施洗者作最後決定。 

宣佈：現在我們要靠基督十字架的功勞，父上帝無限的慈愛，聖靈的更

新，給他施行聖洗，接納某某為神聖教會的肢體，使他歸入基督

的名。 

祈禱：全能永在的父上帝，賜人永生和復活盼望的主耶穌。願你悅納這

位將要受洗的弟兄(姊妹)，使他能得到你寶貴的應許，罪愆得著

赦免。蒙你贖罪的救恩，作你的聖民，得著永遠的生命，奉主耶

穌基督的名，阿們 ! 

考問: (病危不能言語時可以省略) 

問 : 你是否誠心依靠上帝，相信耶穌為你的救主嗎? 

答 : 是 

問 : 你願意悔改認你的罪，得蒙基督的憐憫，承受救贖的恩典嗎? 

答 : 是 

問 : 你是否願意受洗加入基督名的名下? 

答 : 是 

祈禱：引導病人認罪禱告(如病危不能言語時可省略)。 

施洗：某弟兄(姊妹)，我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給你施洗，阿們 ! 

施洗牧師說: 願賜平安的上帝親自使你全然成聖，又願你的靈與

魂與身子得蒙保守。直到永生，阿們! 

祝禱：願父上帝福與你，保護你，用祂的榮耀光照你。使你平安見祂的

聖容，待復活的日子與眾聖徒一同聚集，永永遠遠事奉上帝，阿

們 ! 

Ⅱ兒童奉獻禮 

 1. 兒童奉獻禮注意事項 

1.1 奉獻禮意義： 

為基督徒導照聖經教訓，願意以主道教養兒女之見証。 

1.2 申請資格： 

凡有兒童在十二歲或以下，父母須為基督徒中一人須為本堂

會友者。 

1.3 兒童奉獻程序 

(1) 歌頌 

(2) 祈禱 

(3) 讀經 

  詩 127:3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 

  箴 22:6 

  「教育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離。」 

  弗 6：4 

  「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主的教訓和警戒他們。」 

(4) 勸勉 

(5) 祈禱：請為父母及孩童祈求主 

(6) 祝福：牧師為每位孩童按手並為他們祝福 

   (未受按立之同工則改為祝禱) 

1.4 會眾之參與：(如全體會眾站立/鼓掌/或同心祈禱等等) 

乃在於見証、支持基督徒父母及對其孩童之接納。 

1.5 致送紀念品： 

堂會可考慮致送紀念品給參加聖禮者。 

1.6 施行聖禮場合： 

可以在堂會主日崇拜聚會中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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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婚禮 

Ａ．婚禮的進行 

一、宣告： 

   現在我們在神和眾人面前，照聖經的教訓為□□□先生□□□

小姐舉行結婚典禮，請兩位新人注意聆聽，關於婚姻的道理，和成

為夫婦後的本份。 

   1. 婚姻是神所設立的（創二 18） 

   起初神造一男一女，使他們成為夫婦；主自己亦曾赴婚

筵（約二 3－11）；使徒更被聖靈感動說「婚姻人人都當尊重」；

聖經也多處以男女的婚姻比喻基督與教會的聯合。可見婚姻

是神所看重的。 

   2. 婚姻乃是一夫一妻制（太十九５；弗五 31；林前六 15） 

   妻子仍活著的時候，丈夫不可再娶，丈夫仍活著的時候，

妻子不能再嫁。神起初創造亞當夏娃，是一男一女的。 

   3. 婚姻乃是一生一世的結合（太十九６） 

   五倫中夫婦是最親密的，丈夫不可離開妻子，妻子也不

可離開丈夫，主曾說：「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4. 夫妻當彼此相愛（弗五 28－33；彼前三 8－9） 

   神立丈夫為妻子的頭，所以丈夫須眷愛他的妻子，像基

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妻子當順服她的丈夫，像教會順服

基督。夫妻二人生活在一起，當盡心盡力和好，共同承擔責

任，彼此各盡本份，才能共享幸福家庭之福樂。 

 

 

 

 

二、誓約： 

  <牧師引介> 

   你們如今在神面前，應當記得，惟有愛心與忠貞，乃是快樂家

庭的基礎。你們應當常常記得，世上沒有別種結合比婚姻的結合更

為可愛；沒有別的盟約比你們現在要立的更為神聖。現在你們已經

聽受聖經的教訓，你們若是願意遵行天父的旨意在神和眾人面前立

約，請你們以右手相握。 

 

  ＜牧師詢問新人意願＞ 

（牧師個別詢問新郎／新娘後，讓其自行宣讀誓詞） 

   □□□弟兄：你是否願意娶□□□小姐即是你右手所握的女仕

為你的妻子，遵照聖經的教訓，與她同住，無論安樂困苦，豐富貧

窮，健康衰弱，你都愛護她，安慰她，尊重她，保護她，專一於她，

終生與她同住嗎？ 

   □□□姊妹：你是否願意嫁□□□先生即是你右手所握的男仕

為你的丈夫，遵照聖經的教訓，與他同住，無論安樂困苦，豐富貧

窮，健康衰弱，你都愛護他，安慰他，尊重他，保護他，專一於他，

終生與他同住嗎？ 

三、交換介指： 

   這是一對（白）金介指，它是圓的象徵完全永恆，（白）黃金

象徵尊貴堅貞。願親愛的天父賜福這對新人，使這對介指成為他們

兩人相愛完全而堅貞的記號，也使他們永不忘記今天所立的誓約，

彼此相愛，相親，相屬。 

 請新郎將介指戴在新娘手上。 

 請新娘將介指戴在新郎手上。 

 請新郎為新娘揭開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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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簽婚書 

五、宣佈： 

   □□□弟兄和□□□姊妹已經在神和眾人的面前互相誓約，交

換介指做憑證，所以我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宣佈他們二人成為

夫婦，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六、祝禱： 

   全能全知，創造人類，保佑萬民，賜人靈恩，生命根源的上帝；

我們奉你的名，為這對新郎新娘，求你賜福，保守他們。他們今日

成為夫婦，求主使他們永遠記念遵守今日彼此所立的誓約。又求主

賜恩與他們，使他們彼此相愛，互相尊重，在信仰與忍耐中，智慧

與敬虔中，建立愛情，同諧白首。使他們所要建立的新家庭成為幸

福平安的所在，但願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神，賜福與你們，維

護你們，保守你們，又賜恩惠，眷顧你們，使你們今生和好同住，

凡事合乎主的旨意，來世得以豐豐富富進入神的國。奉主聖名求，

阿們。 備註： 關於再婚者之借堂指引： (1)「曾離婚者原則上不容許在本會舉行婚禮，但可申請在本會堂會開感恩會；而教牧同工可考慮出席或訓勉。」 (2)在執行是項條文之酌情情況時，必須先由借出行禮堂址之牧師、該一對新人所屬堂會之牧師、及主禮牧師三方均求得共識，方得酌情准許。 

 

 

 

 

 

 

Ｂ．婚禮前準備事項 

一、安排輔導約見時間。 

二、記錄雙方身份註冊資料。 

三、提醒當事人注意應辦事情： 

1. 請一位在教會中有經驗者，任他／她為全部事情的經理人，

代替主家處理場地，婚禮，茶點各事。 

2. 然後安排各小組擔任婚禮程序，司琴、場地佈置、招待員、

攝影師、茶會等。 

3. 印製請帖，厘定寄發名單地址。 

4. 開列應用物品成單。 

5. 厘定辦事時間表。          

6. 編排拍照次序，男方家人，女方家人，公司同事，親友，教

會團契等。 

7. 定下茶會及宴會形式。 

四、婚禮預習時應辦事項（婚禮前兩天舉行） 

1. 齊集雙方家長及有份工作者。 

2. 聽取各組事務準備情形。（全體工作人及主事人）如招待、

接應、照相、佈置茶會等負責人報告。 

3. 派發婚禮秩序表給上列人仕預先閱讀。 

4. 主禮人講解全部程序，概括觀念意義，使各辦事者能綜觀整

個婚禮事情，目的更易為互相配合。 

5. 向準新娘新郎提醒下列事情： 

A. 將未辦妥事情在紙上列明，確信一事不漏。 

B. 由於準備妥當，可使心情輕鬆愉快。 

C. 戒指放置地方應讓多幾位家人知道，使易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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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新娘新郎和親人要早二十分鐘到達禮拜堂。 

E. 婚禮進行時及前後，如新人發覺衣著或有事情未辦妥，

切勿緊張急要改正，聽其自然最好。 

F. 婚禮前後最好不要播放音樂，使嚴肅氣氛破壞。 

婚禮預習前上列事項清楚後才好進行。交換戒指動作應多試兩次，

連同簽証時，大家注意位置，方便拍照。 

    

婚婚婚婚        禮禮禮禮    

於各事妥當後，新娘準備步入禮堂前，主禮人應向會眾宣佈下列事項： 

1. 代表雙方家人歡迎親友。 

2. 略提程序表上各事項，使知適從。 

3. 婚禮時，請大家幫忙各事： 

A. 幫助兒童維持禮堂嚴肅安靜愉快氣氛。 

B. 除指定攝影人，其餘要拍照者留待婚禮後補辦。 

C. 勿在堂內外及附近散發花紙。 

D. 婚禮後拍攝及茶會請大家留步。 

 

 

 

 

 

 

 

Ⅳ聖餐典禮 

Ａ．注意事項 

一、聖餐禮拜通常設在主日早晨，特殊情形亦可設在下午或晚上。 

二、聖餐禮拜應保持虔誠靜穆的氣氛，俾得屬靈的祝福。 

三、聖餐之預備不可草率，除器皿須專備潔淨；並須以經文為依據，

原則上餅用無酵餅；酒用葡萄汁。 

四、幫助牧師分聖餐的人員，應由堂主任預先安排。 

五、分發聖餐前應由牧師預先說明設立聖餐之意義及領餐資格（參閱

新約林前十一 23-29設立聖餐的話）。 

六、聖餐禮拜可預備專題講道，但講詞不可太長，要闡明分享聖餐的

福氣和榮耀，喚發與主聯合的渴慕和警覺心。 

 

Ｂ．提示經節(以下經節可供講道題綱/引文或讀經參考) 

創四一 9；出十二 43；箴九 5；太二六 17-80；可十四 12-16；路二

二 7-12；約六 53-56；林前十 3-4，16-17；十一 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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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程序 

1. 唱詩 

2. 祈禱 

3. 讀經（主禮人）          

 『我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給

門徒，說：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當如

此行，為的是記念我。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門徒，

說：你們都暍這箇，這杯是我立新約的血，為你們流出來的，使

罪得赦；每逢喝的時候，你們當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 

 （牧師續讀太十一 28）    

 主耶穌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

得安息。』（續讀約六 35）       主 又

說：『我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

  

4. 聖餐 

5. 唱詩 

6. 祈禱：『全能的主，永生的父，我們感謝你用這生命的靈糧復 

  興了我們。求你按著你的慈愛，堅固我們的信心，加添 

  我們彼此相愛的心，願榮耀讚美感謝歸於聖父，聖子， 

  聖靈的名。阿門。』 

7. 祝禱 

8. 默禱 

 

    

 

Ⅴ喪葬典禮 

Ａ．注意事項 

1. 喪葬典禮是教牧同工安慰和告戒人的機會，當把人與救恩的關

係，主與生命的能力，復活的盼望，死亡的嚴重與確實性，基督

徒面對死亡的準備，基督的生命之道，依當時的需要，一一闡明

出來。 

2. 由於場合的特殊，人心的空虛，情感較平時易受感動，當把握此

一宣教得人的有利機會，事前作充分的講道準備。 

3. 由於當時環境的不同，程序亦不易固定，下列儀式僅作為提示，

建議與參考。容有伸縮的地步留待牧師教牧同工自行酌定。 

 

Ｂ．提示經節（講道和讀經的參考） 

創三 19，十二 1；代上二九 15；伯九 25-26，十二 9-10，十四 1-2；

詩四 8，十六 6，二三 4，三九 4-5，四九 15，一Ｏ三 15-16；箴十

二 28；傳七 2；賽二五 8，四十 1－四一 10，四三 1-3 六一 1-3，

五七 1；太五 4，二四 42，二五 34；路七 13，十六 19-31，二三 43；

約六 40，八 51，十一 25-26，十四 27，十六 22，十四 2-3，十七

24；羅六 23，八 35-37，十四 8；林前十五 55-57；林後一 3-4，五

1，8，十一 9；腓一 21；帖前四 13；提後一 10；希九 27，十 39；

雅四 14；彼前一 24-25；啟一 17-18，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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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程序 

1. 入殮 

1.1 唱詩（選喪事用或安慰的詩歌） 

1.2 讀經（選用提示的經節） 

1.3 祈禱：『大有憐憫的天父，你是一切憂傷的安慰，一切軟弱

的幫助；求你現在幫助我們，安慰我們，賜恩與我們；

使我們的信心不致動搖。覺得此時惟你與我們更為親

近，讓我們從新接受你豐滿的慈愛。 天父，我們

感謝你；因基督耶穌得勝復活的生命己然顯明，使我

們不致失去盼望，滿了喜樂。主啊，你曾應許我們說：

「我活著，你們也要活著。」（約十四 19）求你扶持

一切沉慟的心。叫我們藉著永生的盼望剛強壯膽。求

你幫助在主裡睡了的靈魂，在天上的家裡永享安息。

奉靠永生上帝的名。阿門。』 

1.4 入殮 

1.5 祝福 

2. 在禮拜堂 

2.1 奏樂 

2.2 祈禱：『全能上帝，你是我們的避難所，你是我們生命的力

量，求你憐憫我們哀哭的人們，擦乾我們的眼淚，醫

治我們破碎的心，讓我們倚靠主耶穌的能力度過今世

的憂悶；讓我們能舉目仰天家，得見永生國度的榮

耀，叫我們的靈平穩，我們的心受安慰，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阿門。』 

2.3 唱詩（選用安慰的詩歌） 

 

 

2.4 讀經（以下經節酌選其一） 

詩二三，二七，三九，四六，四八，九十，一Ｏ三 13-17，

一二一，一三Ｏ；太五 3-11；約十四 1-3，15-19；林

前十五 12-26，35-38；林後四 6，13-17，五 1；啟二二

1-5。 

2.5 唱詩 

2.6 講道（並介紹死者生平） 

2.7 祈禱：『慈愛的主，你在世的時候也曾在拉撒路的墓前哀哭

過，因此你必能體卹我們的愁苦。你也曾應許必不撒

下我們，願你的應許今天應驗在我們身上。好叫人知

道我們雖然落在愁苦裡，你仍然恩待了我們。主啊，

你曾對我們說：復活在我，生命在我。（約十一 25）

求主幫助我們因你這話大得安慰，一心一意的信靠

你，也叫我們對來生的事滿有信心和盼望，直等到親

見你的面。奉靠耶穌基督的聖名。阿門。』 

2.8 祝福（參閱祝福文） 

2.9 奏樂 

3. 在墓地／在火葬場 

注意事項 

．教牧同工在執紼（送殯人）行列的最前面行進。 

．棺木安置在墓穴中後，教牧同工立在墓穴上首。 

3.1 讀經參考 

 詩九十 1-2，一Ｏ三 13；約十四 1-3；帖前四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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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程序 

(1) 唱詩 

(2) 讀經 

(3) 教牧同工致詞：『既然是天父上帝的美意，依祂智慧的

先見，把我們親愛的ＸＸＸ弟兄（或姊

妹，年高者可加一老字）接到祂的面

前，因此我們將他的遺體舉行火化。經

上說：土歸土，塵歸塵，靈魂歸於父上

帝，我們要抬頭仰望天上的大福分，且

等待榮耀的顯現。「我們是天國的子

民，並且等候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從

天降臨。祂將按著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

能，把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

祂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腓三

20-21）』 

(4) 祈禱 

(5) 祝福 

(6) 主禮人撒土（土葬儀式用） 

 

 

 

 

 

 

 

 

非信徒的葬禮： 

(1) 唱詩 

(2) 讀經（詩三四 18，一四七 3，5；箴三 5-6） 

(3) 祈禱：『全能的上帝，大有慈愛的天父，我們愁苦的時候前

來親近你，我們懇切的需要你的安慰，我們深知除你

以外，別無盼望。惟有你是施拯救的主。求你幫助我

們用信心的眼睛看穿這勞苦愁煩的世界，求你安慰我

們哀慟的心，從我們疲乏的心裡除去重擔。求你以得

勝的權柄幫助我們忘記死亡的悲痛，多多想到永不死

的生命。你是世人的道路、真理、生命，我們全心信

靠你，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門。』 

 

1. 在禮拜堂 

1.1 奏樂 

1.2 祈禱：『自有永有，無所不在的上帝阿，我們懇切呼求你，

憐憫我們憂傷的心靈，施恩幫助我們。主阿，求你扶

持所有哀慟的人們，擔當我們一切的憂慮，看顧我們

一切的軟弱，求你廣施安慰。奉靠主名祈求。阿門。』 

1.3 唱詩 

1.4 讀經（以下任選其一）          

撒上二十 3；伯十四 1-2；詩二七 11，三九 4，九十 10

 -12，一Ｏ二 1，一Ｏ三 13-18；箴二七 1；傳十二 13；林

後一 3-4。 

1.5 唱詩 

1.6 講道（並述死者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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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祈禱：『永生的上帝，願你安慰扶助一切倚靠你的人，願你

幫助孤獨憂傷的人，看破今世短暫的日子，思念那永

遠常存的生命，讓我們一心一意跟隨你到底。讓我們

平安度過在世的年月，一同回到快樂的天家，永息勞

苦重擔。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門。』 

1.8 祝福 

1.9 奏樂 

2. 在墓地／在火葬場 

2.1 讀經（以下任選其一）        

 耶十 23；詩二五 5。 

2.2 教牧同工致詞：『我們所親愛的人既然離開了這世界，我們

除了永久懷念他，並把他的遺體託付地土，

使他得以安睡。人生於土也要歸回於土，我

們深知一切屬肉體的世人都要以墳墓為他

們的歸宿，只有在主裡面仍儳有永恆的盼

望。』 

2.3 祈禱 

2.4 祝福 

 

 

 

 

 

 

 

附錄： 

基督教安葬殯儀事宜基督教安葬殯儀事宜基督教安葬殯儀事宜基督教安葬殯儀事宜    

一、家人或親友離世後，請盡快與教會聯絡辦理安葬事宜。 

二、正常死亡 

1. 辦理死亡証--由醫院委任之醫生發出死亡証書一張。 

2. 帶同死亡証書，往九龍長沙灣道 303號長沙灣政府合署一樓或

灣仔胡忠大廈十八樓之生死註冊處登記，領取死亡証，方可下

葬。                                        （註：前往

之時，喪家必須已決定選用土葬／火葬儀式）                 

a.土葬--可選擇購地/輪位(地點可在基督教墳場、將軍澳和大

鵬灣等)，訂製墓碑可遲些決定。   

b.火葬--在生死註冊處申請火葬紙，排期火葬；石碑尺寸已有

規定。   

c.土葬/火葬儀式--均需由殯儀館代辦。  

d.借葬--非華人基督教聯會會員堂，需向會員堂要求辦理借葬

手續（表格見後頁），才可安葬於基督教墳場。 

三、解剖事宜 

1. 死者入院不足廿四小時，而導致死亡者皆需解剖或如病情有特

別變化，需由死因法庭判決死亡原因，但由於判決需時，家屬

可於生死註冊處先領取臨時死亡証，以便辦理葬禮事宜。 

四、殯儀館 

1. 棺木價錢--由九仟至一萬四千元左右。（96年價錢，只供參考，

費用包括由醫院接領遺體至葬禮完畢的一切服務及

小賬。） 

2. 出殯日期--火葬需八至十四天；而土葬則需三至四天，兩者皆

視乎殯儀館及政府火化爐之安排作準。 

3. 守夜--家人可於出殯前一天，下午四時往殯儀館準備一齊，而

教牧同工則於五時左右到達，從旁協助禮儀及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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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禮堂佈置--擺設鮮花及洋燭。 

5. 花圈字句--字句可寫安息主懷、樂返天家、息勞歸主等。 

6. 影相留念--由喪家自行決定。 

五、孝服--可在殯儀館購買白色或黑色的孝服。 

  （註：1.男--襟前掛上黑布； 

女--可戴頭花，如媳婦及女兒用白色、孫女用籃色、

外孫女用綠色。 

2.基督教沒有規定戴孝期限。） 

六、安息禮拜程序--教會與家人一同安排（如主席、講員、招待和登記），

而程序表則由教會編印。 

  （註：教會一切服務，不收取任何費用） 

七、請家人預備之物品及辦理事情，如下： 

1. 死者生前喜愛之內外衣服、鞋襪一套。 

2. 吉儀封。（喪家自行決定） 

3. 解慰飯。（喪家自行決定） 

4. 辦理遺產（如銀行戶口、保險公司或老人金等） 

5. 通知親友出殯日期，或在報紙刊登訃聞。 

八、事前事後--教牧同工應探訪家人給予安慰和鼓勵。 

    

    

    

    

    

    

Ⅵ聖禮指引手冊 

Ａ．生效日期： 

1. 本手冊經董事會制訂後, 於一九九七年一月廿三日公佈生效。 

2. 第一次修訂：二零零四年六月廿九日 

Ｂ．修訂方法： 

本手冊由董事會按需要修訂。 

    

Ⅶ「聖禮指引」手冊詮釋 

本屆牧職部長或本董事會主席可代表本會解釋手冊之內容。如遇有疑難

之處，可以書面向董事會提出，本會當屆董事會對本手冊有最終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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